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

交所」）網頁及《中國証券報》、《上海証券報》、《証券日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  
 

 

 
 

 
 
 

中國，福建，2012年8月10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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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2—039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金宇（香

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香港”）拟向境外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88 亿美元贷款，由本公司向境内商业银行申请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为金宇香

港向境外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88亿美元，期限不超过五年，

本公司为上述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额累计数为 0 元（不包括本担保）。 

 本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创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投资”）向国

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申请贷款 1.68 亿美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10 年。截至本

公告日，本公司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额累计数为 0 元（不包括本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金额为 435,799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

供的担保额 143,820 万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企业提供担保，必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为提高决策效率，有效利用境外资金

市场，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业务的议案》，即从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

日起至 2013年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止，本公司为特殊目的在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提供内保外贷业务，在最高不超过 15 亿美元（含为鼎金公司和创兴投资提供的合

计 4.5亿美元担保）担保额度总额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负责

与金融机构协商担保相关内容，确认担保期限，签署担保协议，并逐笔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业务累计总额为

6,000万美元（不包含本担保）， 

根据上述授权，本公司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如下对外担保事项： 

 

一、关于为金宇香港提供内保外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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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情况概述 

为顺利推进要约收购诺顿金田股权，金宇香港拟向境外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88 亿美元贷款，由本公司向境内商业银行申请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为金宇香

港向境外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88 亿美元，期限不超过五年，

本公司为上述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为金宇（香港）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0万元（不包括本

担保）。 

 

2、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宇（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 2座 3712-15室 

法定代表人： 蓝福生 

注册资本： 港币 1元 

经营范围：投资                         

金宇香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紫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金宇香港资产总额折人民币 409,074 万元，负债总额折人民

币 367,73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9.89%，实现净利润折人民币为-10,681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金宇（香港）拟向境外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88 亿美元贷款，由本公司向

境内商业银行申请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为金宇香港向境外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88亿美元，期限不超过五年，本公司为上述融资性保函/备用

信用证提供反担保。 

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签署相关文件。 

 

4、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诺顿金田股权收购资金需求，符合公司

的发展目标和整体利益，且金宇香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同意公司为该

笔贷款提供担保。 

 

二、关于为创兴投资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合理调整负债结构，创兴投资拟向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申请贷款 1.68 亿美

元，期限十年，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为创兴投资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0 万元（不包括本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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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2、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创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法定代表人：蓝福生 

注册资本：1美元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创兴投资系本公司为收购金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西藏谢通门铜金矿项目

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宇香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创兴投资公司资产总额折人民币 143,645万元，负债总

额折人民币 146,37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1.9%，实现净利润折人民币为-1,886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创兴投资拟向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申请贷款 1.68 亿美元，期限十年，本公司

为该笔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签署相关文件。 

 

4、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合理调整创兴投资在收购金鹰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股权之后的负债结构，且创兴投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同意公司为该

笔贷款提供担保。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

金额为 435,799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

担保额 143,820万元），占公司 201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43%，不存在逾期对外

担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